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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07年10月修订）》内容主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1991年4月9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根据2007年10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修正）、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1992年7月14日法发[1992]22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经济审判工作中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若干规定、（1994
年12月22日法发[1994]29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1998年7
月6日法释[1998]1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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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1991年4月9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根据2007年10
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的决定》修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1992年7月14
日法发[1992]22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经济审判工作中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
若干规定（1994年12月22日法发[1994]29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
（1998年7月6日法释[1998]14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1998
年7月8日法释[1998]15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检察院对撤销仲裁裁决的民事裁定提起抗诉人民法
院应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2000年7月10日法释[2000]17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检察院对不撤销仲
裁裁决的民事裁定提出抗诉人民法院应否受理问题的批复（2000年12月13日法释[2000]46号）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01年12月21日法释[2001]33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对民
事案件发回重审和指令再审有关问题的规定（2002年7月31日法释[2002]24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正确
适用《关于人民法院对民事案件发回重审和指令再审有关问题的规定》的通知（2003年11月13日）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2004年9月16日法释[2004]12号）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2004年11月4日法释[2004]15号）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2004年11月15日法释[2004]16号）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人民法院执行设定抵押的房屋的规定（2005年12月14日法释[2005]14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
院执行公开的若干规定（2006年12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1994年8月31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1994年8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31号公布自1995年9月1日起
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2006年8月23日法释[2006]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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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14.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需要对诉讼参与人和其
他人采取拘留措施的，应经院长批准，作出拘留决定书，由司法警察将被拘留人送交当地公安机关看
管。
　　115.被拘留人不在本辖区的，作出拘留决定的人民法院应派员到被拘留人所在地的人民法院，请
该院协助执行，受委托的人民法院应及时派员协助执行。
被拘留人申请复议或者在拘留期间承认并改正错误，需要提前解除拘留的，受委托人民法院应向委托
人民法院转达或者提出建议，由委托人民法院审查决定。
　　116，因哄闹、冲击法庭，用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公务等紧急情况，必须立即采取拘留措施
的，可在拘留后，立即报告院长补办批准手续。
院长认为拘留不当的，应当解除拘留。
　　117.被拘留人在拘留期间认错悔改的，可以责令其具结悔过，提前解除拘留。
提前解除拘留，应报经院长批准，并作出提前解除拘留决定书，交负责看管的公安机关执行。
　　118.《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第一百零二条规定的罚款、拘留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
适用。
　　119.对同一妨害民事诉讼行为的罚款、拘留不得连续适用。
但发生了新的妨害民事诉讼的行为，人民法院可以重新予以罚款、拘留。
　　120.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非法拘禁他人或者非法私自扣押他人
财产追索债务的单位和个人予以拘留、罚款的，适用该法第一百零四条和第一百零五条的规定。
　　121.被罚款、拘留的人不服罚款、拘留决定申请复议的，上级人民法院应在收到复议申请后五日
内作出决定，并将复议结果通知下级人民法院和当事人。
　　122.上级人民法院复议时认为强制措施不当，应当制作决定书，撤销或变更下级人民法院的拘留
、罚款决定。
情况紧急的，可以在口头通知后三日内发出决定书。
　　123.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第一款第（六）项的规定
处理：　　（1）在法律文书发生法律效力后隐藏、转移、变卖、毁损财产，造成人民法院无法执行
的；　　（2）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妨碍或抗拒人民法院执行的；　　（3）有履行能力而拒不
执行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和支付令的。
　　124.有关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处理：
　　（1）擅自转移已被人民法院冻结的存款，或擅自解冻的；　　（2）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
阻碍司法工作人员查询、冻结、划拨银行存款的；　　（3）接到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后，给当事
人通风报信，协助其转移、隐匿财产的。
　　125.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的规定，应当追究有关人员刑事责任的，由审理该案的审
判组织直接予以判决；在判决前，应当允许当事人陈述意见或者委托辩护人辩护。
　　126.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第一款第（六）项的规定，应当追究有关人员刑事责任的
，由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直接受理并予以判决。
　　127.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第（一）至（五）项和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应当追究有
关人员刑事责任的，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办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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